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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无障碍设施与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饭店无障碍设施与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无障碍设施设备、无障碍服务、

提升与改进等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具有30间（套）及以上可供出租客房的饭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GB 50763-2012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残障人员

具有自主意愿、心智健康，囿于身体的某些残障或机能衰退，造成行为能力受限，存在多种障碍和

特殊需求的人员。包括轮椅使用者、行动障碍者、视觉障碍者、听觉障碍者和言语障碍者等。

3.2

饭店

向消费者提供住宿、饮食以及相关综合性服务的企业。包括酒店、宾馆、旅店、旅馆、度假村、招

待所、培训中心等。

[GB/T 21084-2007，定义3.1]

3.3

无障碍设施

饭店配备的，在大堂、客房、餐饮等区域能够帮助残障人员自主、便捷、安全地通行和使用的各种

配套设施。

3.4

无障碍服务

为了帮助残障人员安全、便利地进行活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3.5

信息无障碍

通过相关技术的运用，确保人们在不同条件下都能够平等、方便地获取和利用信息。

[GB 50763-2012，定义2.0.33]

3.6

无障碍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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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通道、通信、家具和卫生间等均设有无障碍设施，房间的空间尺度方便行动障碍者安全活

动的客房。

[GB 50763-2012，定义2.0.22]

3.7

无障碍卫生间

具有如厕和洗浴功能的且无障碍设施齐全的小型独立空间。

4 基本要求

4.1 饭店应设置无障碍服务机构，负责制定和落实无障碍服务管理制度、更新和维护无障碍设施设备、

对员工进行无障碍服务培训、为残障人员提供应急救助服务。

4.2 饭店无障碍设施设备的配备均应符合GB 50763的规定，并体现安全、实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

则。

4.3 饭店提供的无障碍服务应体现公平、尊严、适用、温情的原则。

4.4 饭店内外应根据无障碍设施的部位设置无障碍标志。

5 无障碍设施设备

5.1 饭店外部空间

5.1.1 道路

饭店周边道路的人行道应设置缘石坡道、盲道。如人行道有高差，应设置轮椅坡道。缘石坡道应符

合GB 50763-2012中3.1的规定。盲道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2的规定。轮椅坡道应符合GB 50763-2012

3.4的规定。

5.1.2 指示（标志）牌

饭店应设置标注有无障碍出入口位置和方向的指示牌。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通道及无障碍设施应

设置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GB 50763-2012中附录A、附录B、附录C的规定。

5.1.3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饭店应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14的规定。

5.1.4 无障碍出入口

饭店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3的规定。无障碍出入口应照明充足，保障视

障人员的通行安全。无障碍出入口附近应公示求助电话号码，宜设置应急求助标志。

5.2 饭店内部空间

5.2.1 一般规定

5.2.1.1 无障碍通道

饭店大堂、餐饮、会议等公共区域应设置无障碍通道，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5的规定。无障碍

通道应保持畅通，在营业时间段内光照度应不小于120lx。

5.2.1.2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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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内外通行的门，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5的规定。饭店供残障人员使用的内外通行门宜采用

平开门或推拉门。如饭店外门为旋转门，应在旋转门一侧设置平开门。如采用玻璃门，应在玻璃门扇设

置醒目且便于识别的“推”、“拉”及防撞警示标志，提示安全。

5.2.1.3 无障碍楼梯及扶手

饭店大堂、餐饮、会议等公共区域应设置无障碍楼梯，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6的规定。如有台

阶，应设置轮椅坡道。扶手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8的规定。扶手端口宜有盲文提示。

5.2.1.4 无障碍电梯

饭店大堂、餐饮、会议等公共区域应设置无障碍电梯，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7的规定。无障碍

电梯不能抵达的公共区域，应设置轮椅坡道或垂直升降平台。

5.2.1.5 无障碍厕所及厕位

饭店大堂、餐饮、会议等公共区域宜设置无障碍厕所，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9的规定。若未设

置无障碍厕所，公共女厕所至少应设置1个无障碍厕位和1个无障碍洗手盆，公共男厕所至少应设置1个

无障碍厕位、1个无障碍小便器和1个无障碍洗手盆。无障碍厕位、无障碍小便器和无障碍洗手盆，应符

合GB 50763-2012中3.9的规定。

5.2.1.6 无障碍标志

饭店公共区域的出入口、服务台以及道路节点应设置无障碍标志。无障碍标志应符合GB 50763-2012

中附录A、附录B、附录C的规定。

5.2.2 大堂

5.2.2.1 饭店大堂应便于通行。

5.2.2.2 饭店大堂服务台处应设置低位接待台。饭店正门出入口宜设置低位控制按钮。饭店宜在电话

台、自助入住机等处设置低位服务设施。低位服务设施的设置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15的规定。

5.2.2.3 饭店入口大厅应提供方便存放无障碍设备的空间。

5.2.2.4 大堂应设置楼面示意图和电子显示屏。

5.2.2.5 大堂应设置功能分区引导牌，标明无障碍通道的路线及无障碍设施的布设位置。

5.2.2.6 大堂应配备轮椅。

5.2.2.7 宜提供音量可调节和大按钮的电话。

5.2.3 无障碍客房

5.2.3.1 数量要求

饭店应设置无障碍客房，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11的规定。无障碍客房的数量，应符合下列规

定：100间以下，应设1～2间无障碍客房；100～400间，应设2～4间无障碍客房；400间以上，应至少设

4间无障碍客房。

5.2.3.2 门

无障碍客房的门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5的有关规定。客房门内应在较低位置处设有大尺寸、高

对比的疏散信息或路线标志。宜在无障碍客房的外门上安装方便轮椅使用者观看的观察孔。

5.2.3.3 通行及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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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3.1 客房外的走廊（走道）净宽不应小于 1.20m。地面与无障碍楼层或无障碍客房等处如有高

差，应以斜坡过渡，或设轮椅坡道。

5.2.3.3.2 客房内应设置轮椅回转空间，回转直径不应小于 1.50m。室内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1.20m。

5.2.3.4 电器控制开关

电器控制开关的位置和高度应方便轮椅使用者靠近和使用。

5.2.3.5 地板

室内宜铺设硬质地板。室内地面应平整、防滑、反光小或无反光，不宜设置厚地毯。

5.2.3.6 床

5.2.3.6.1 床间距离不应小于 1.20m。床与窗台之间、床与写字台之间的间距不应小于 800mm。床的使

用高度为 450mm。床架与地板之间应留出缩脚空间，深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 100mm。

5.2.3.6.2 不宜安装有固定基座的床。

5.2.3.7 家具

5.2.3.7.1 家具位置和高度应方便乘轮椅者靠近和使用。

5.2.3.7.2 写字台的底部应留有不小于宽 750mm、高 650mm、深 450mm 的容膝空间。

5.2.3.7.3 衣橱前应有轮椅回转空间，回转直径不应小于 1.50m。衣橱内应设有低位安装的挂衣杆，

宜同时安装一高一低的挂衣杆。衣挂应可随意移动。衣橱应设置满足无障碍要求的把手。

5.2.3.8 窗户

家具的安排应不妨碍轮椅使用者使用窗户和窗帘。窗户和窗帘的控制开关应容易触到，便于操作。

5.2.3.9 无障碍卫生间

5.2.3.9.1 无障碍卫生间的无障碍设施应至少设置 1 个无障碍淋浴间或无障碍盆浴间、1 个无障碍厕

位以及 1个无障碍洗手盆，并要有轮椅回转空间，回转直径不应小于 1.50m。卫生器具应设置安全抓杆。

其地面、门、内部设施，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 3.9.3，3.10.2，3.10.3，3.9.2，3.9.4 的有关规定。

5.2.3.9.2 无障碍淋浴间内外地坪应无高差。淋浴间应有一块不小于 1.50m（深）×0.80m（宽）的净

空间。淋浴间应配备浴间坐台（或安全洗浴坐凳等实用性辅具），高度宜为 450mm，深度不宜小于 450mm。

应设置高温监控或温度调节控制器。

5.2.3.10 其它配置

5.2.3.10.1 客房和无障碍卫生间应设置高 400mm～500mm 的求助呼救按钮。

5.2.3.10.2 客房应配备震动式、闪光式或语音装置，如闹钟、门铃信号及电话信号装置等。宜配备盲

文按键电话机。宜配备盲文版饭店指南。

5.2.3.10.3 客房内宜配备方便导盲犬休息的设施。

5.2.4 餐饮区域

5.2.4.1 出入口及过道

所有餐饮区域的出入口及过道均应满足无障碍要求，并设计合理的紧急疏散路线。

5.2.4.2 低位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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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接待和服务区域应设置低位服务设施。低位服务设施要求应符合GB 50763-2012中3.15的规定。

5.2.4.3 餐位

餐厅应留有容纳轮椅席位的空间。轮椅席位宜分散设于餐厅的各个区域。

5.2.4.4 菜单

菜单宜有可供残障人员选择的版本，包括但不限于语音版、盲文版、大号字体版等。

5.2.4.5 其它配置

餐饮区域应提供方便存放无障碍设备的空间。

5.2.5 会议场所

5.2.5.1 会议场所内应设置轮椅席位，轮椅席位应符合 GB 50763-2012 中 3.13 的规定。会议场所的公

众坐席座位数为 300 座及以下时应至少设置 1个轮椅席位，300 座以上时不应少于 0.2%且不少于 2 个轮

椅席位。

5.2.5.2 会议场所宜提供手写板、电子显示屏、助听器等信息无障碍服务。

6 无障碍服务

6.1 一般规定

6.1.1 饭店应具备提供无障碍服务的能力。

6.1.2 对残障人员应主动、友好地问候，热情接待，提供引导服务。

6.1.3 应在残障人员到达时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采用其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介绍饭店各区域（场所、

节点）的无障碍设施及无障碍服务的内容，说明安全保障措施，并提示相关注意事项。

6.1.4 重点关注，主动协助，及时响应残障人员的合理需求。

6.2 大堂服务

6.2.1 大堂应提供可以放置轮椅的无障碍休息区。

6.2.2 饭店应设置对残障人员的绿色通道，优先办理业务。前台工作人员应协助其办理入住登记、问

询代办、费用结算、刷卡签单等具体事务。

6.2.3 应允许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进出饭店。

6.2.4 大堂服务台宜使用必要的无障碍设施设备辅助服务，如导盲犬进入登记簿、手写板、语音版无

障碍服务导读机、助听器、盲人导航（FAR）等。

6.2.5 饭店宜提供手语服务。

6.3 客房服务

6.3.1 应在残障人员抵达客房时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主动介绍可提供的服务项目，如整理客房服务、

夜床服务、洗衣服务、叫醒服务、送餐服务等。应主动介绍客房内无障碍设施的布局，提示安全和应急

须知。

6.3.2 无障碍设施的使用，宜有专人协助或指导。对于独居的视力残疾人，应帮助其熟悉所在房间的

家具和设施的位置。

6.4 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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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残障人员抵达餐厅时，服务人员应及时接待并引座。

6.4.2 应选择适宜残障人员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使用手语、交流板、手势、音频、带有字幕的视频等

辅助工具开展服务。

6.4.3 残障人员用餐时，服务人员应协助其入座、点菜、取餐、就餐、结账。

6.4.4 应允许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进入餐饮服务区域。服务人员应协助其做好导盲犬的管理。

6.5 信息无障碍服务

6.5.1 饭店为残障人员提供的相关服务信息，宜有可供其选择的格式版本，如语音版、盲文版、大号

字体版。

6.5.2 饭店宜使用多种设备、技术或服务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信息无障碍服务。如无障碍版网站、

读屏软件、语音或文字提示、助视器、盲文版饭店指南、盲文密码输入键盘、助听器、语音引导系统、

手语服务、可视电话、电子显示屏、信息交流板、语音识别、闪光振动、定点定向与电话预约等。

7 提升与改进

7.1 饭店应建立并完善无障碍服务管理制度，明确职责、流程、内容和要求，并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7.2 饭店所有工作人员应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接受无

障碍服务礼仪与服务技能的培训。

7.3 饭店应关注残障人员在安全救助方面的特殊需要。应制定无障碍服务应急预案，并提供应急救助

服务。

7.4 饭店应定期开展无障碍服务满意度调查。应建立无障碍服务意见（含网络评价）的收集、反馈和

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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